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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河口市人民政府关于 2025 年第 1 批次
建设用地的请示

省政府：

根据《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

规的相关规定，梅河口市人民政府 2025 年第 1 批次用地应

呈报省政府审批，现就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有关事宜申请

如下：

一、用地基本情况

梅河口市人民政府 2025 年第 1 批次用地位于梅河口市

中心城区范围内的 1 个乡 1 个村，共 2 宗地，总面积 1.9163

公顷，按地类划分，农用地 1.9163 公顷（全部为耕地）。其

中，征收农民集体土地 1.9163 公顷，按地类划分，农用地

1.9163 公顷（全部为耕地）。土地产权明晰，界址清楚，没

有争议。

二、征收土地符合公共利益情况

我市对该批次用地符合公共利益进行了论证，经论证认

为：

该批次用地 0.0061 公顷符合《土地管理法》第 45 条第

（二）项规定，属交通类建设活动，因公共利益需要，确需

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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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批次用地 1.9102 公顷符合《土地管理法》第 45 条第

（三）项规定，属公园绿地类建设活动，因公共利益需要，

确需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该批次用地符合《梅河口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梅河口市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2021-2035）》。

三、征地前期工作完成情况

（一）征收土地预公告

我市已按规定于 2024年 10月 24日—2024年 11月 6日，

在拟征收土地所在地的乡镇（街道）和村、村民小组通过村

公示栏方式发布了拟征收土地预公告达到十个工作日。公告

内容包括征收土地范围、征收目的、开展土地现状调查的安

排等内容。

（二）土地现状调查

我市按规定完成了土地现状调查，已查明拟征收土地的

位置、权属、地类、面积，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

着物和青苗等的权属、种类、数量等情况，填写了相关调查

确认表，并由所有权人、使用权人签字确认。

（三）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我市按规定开展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有被征地集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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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参加，申报

土地征收前作出了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经市政

府确认评估风险等级为低风险，制定了应对措施和处置预案。

（四）征地补偿安置公告及听证

我市组织自然资源、财政、农业农村、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等部门拟定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2024 年 11 月 18 日

—2024 年 12 月 17 日，在拟征收土地所在的乡镇（街道）和

村、村民小组通过村公示栏方式发布了征地补偿安置公告达

到三十日。公告内容包括征收范围、土地现状、征收目的、

补偿方式和标准、安置对象、安置方式、社会保障，以及办

理补偿登记的方式和期限、异议反馈渠道等内容。公示期内，

被征地农民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未提出异议，未召开听证会。

（五）组织办理补偿登记

我市已按规定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规定期限内组

织了 1 个所有权人、1 个使用权人（村集体）办理了补偿登

记。

（六）落实征地补偿安置和社会保障等相关费用

我市已按规定落实了征地补偿安置和社会保障等相关

费用，并足额预存到位、保证专款专用。

（七）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

我市已按规定完成了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工作，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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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全部拟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签订了征地补

偿安置协议。

四、征地补偿安置情况

该项目用地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

苗等的补偿费按照通化市人民政府 2011 年批准公布的梅河

口市征地补偿费用标准规定执行。该项目用地涉及安置人员

已依法安置到位，确保了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

长远生计有保障。

社会保障费用按照《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劳动

保障厅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职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

实施意见的通知》（吉政办发〔2007〕40 号）执行，被征地

农民已纳入城乡养老保险社会保障体系，全部落实到位。

五、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情况

该批次申请占用耕地 1.9163 公顷，其中 1.8446 公顷耕

地依据《吉林省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管理办法》

的要求，未经批准非法占用耕地且耕地耕作层已破坏无法再

利用，并已依法查处的，可不进行剥离；剩余 0.0717 公顷耕

地依据项目控制性详细规划情况，用地性质为公园绿地，结

合实际施工和后期维护情况，不进行剥离。

综上，我市政府已依法完成了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前

期工作，用地情况及报批材料真实、准确，符合土地管理法

律法规和有关规定，请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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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否，请批示。

梅河口市人民政府

2025 年 3 月 3 日

（联系人：王海军，联系电话：13694458085）


